
- 1 -

博乐市太湖阳光小区 32 号楼“9·25”
高坠亡人事件的调查报告

博乐市“9·25”高坠亡人事件调查组

2025 年 10 月 27 日



- 2 -

博乐市太湖阳光小区 32 号楼“9·25”
高坠亡人事件的调查报告

2025 年 9 月 25 日 15时 30 分许，在博乐市南城区街道太湖

阳光小区 32 号楼楼顶，一名安装阳光棚的工人在收尾施工结束

后不慎坠落至该楼二楼平台，经抢救无效死亡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

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93号）和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

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实施办法》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

政府令第 196 号）等法律法规，成立了由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、

副市长刘曙光担任组长，市纪委监委、市应急管理局、市住建局、

市公安局、市总工会、市人社局相关人员组成的事件调查组（以

下简称调查组），依法依规对该事件进行全面调查。

调查组坚持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

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查、调查取证、询问笔录、

审查档案、综合分析，理清了事件发生的经过，查明了事件原因，

认定了事件性质和责任，提出了对事件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

的处理建议，并针对事件原因及暴露出的问题，提出了安全防范

措施建议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㈠ 施工概况

2025 年 9 月初，博乐市太湖阳光 32号楼 1 单元 401 室业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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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某为处理房顶漏水问题，通过其男朋友党某介绍，与石某电话

联系计划在屋顶搭建彩钢棚，经石某介绍金某与程某电话联系，

于 9 月 6 日看现场并测量，看过现场后金某与程某约定 7500 元

价格搭建阳光棚，程某同意后向金某微信转账 2500 元定金，剩

余 5000 元约定施工完成后支付。

㈡ 施工发包情况

程某与金某未签订施工合同，经口头协议委托金某施工，约

定包工包料 7500 元，程某通过微信转账支付金某 2500 元定金；

金某将施工发给李某，工费 3000 元，金某负责供料，约定施工

完成后支付 3000 元；李某叫来工人白某帮忙，约定每天劳务费

300 元。

㈢ 相关人员基本情况

李某，施工工人已死亡，男，汉族，身份证号：男，汉族，

身份证号：133031197109XXXXXX，河北衡水人，生前住址：

博乐市锦绣路 66号博乐市车通汽修对面红柳烧烤宿舍。

金某，施工承包人，男，汉族，身份证号：131128200004XXXX

X，现住地：博乐市镜湖东苑 7号楼 2单元 802室，联系电话：1870

909XXXX。

白某，施工工人，男，汉族，身份证号：412929196307XX

XXXX，户籍地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，现住址：第五师机关农场

平房。

程某，业主，女，汉族，身份证号：652722198604XXXX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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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，原住址：博乐市太某小区 32 号楼 1 单元 402 室，现住地：

博乐市太某小区 24 号楼 1 单元 102 室，联系电话：1570907158

8。

㈣ 事件现场情况

事件发生后，市住建局、市公安局、市应急管理局、南城区

街道等相关部门前往博乐市太某小区 32 号楼，经勘察发现 32号

楼位于该小区东侧，一单元位于该楼由东向西第一个单元，沿街

门面店顶部为平台，平台靠东西两侧均见南北走向的护墙，平台

靠北侧为 32 号楼。向上仰望见 32 号楼顶彩板房。平台靠西北侧

见一男尸，尸体呈阳面状、尸体西侧护墙顶部见一黑色布鞋（左

脚）。尸体西侧地面上由西南向北依次见一黑色布鞋（右鞋），

一黑色鸭舌帽，两个眼镜架，一个黑色镜片。尸体头部周围见流

淌红色血迹。尸体东侧地面上见一皮带扣。移开尸体后地面上见

红色血迹及一黑色眼镜片。对该平台进行勘查未见其他明显异

常。

二、事件经过及救援情况

㈠ 事件发生经过

9 月 25日 15 时 30 分许，李某与白某进行顶棚铺设施工，1

5 时 30 分许李某完成顶层阳光棚顶棚铺设，在下至顶层地面过

程中，不慎踩空坠落至二楼平台昏迷，经 120 现场抢救无效死

亡，现场未发现安全防护设施及警示标识。

㈡ 应急救援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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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件发生后施工工人白某拨打 110及 120 急救电话，救护车

立即到达现场，现场抢救无效当场死亡。15 时 35分，接到事件

通报后市政府分管领导第一时间赶赴现场，组织应急管理局、市

公安局、住建局、市自然资源局、市卫健委、南城区街道等相关

部门开展处置工作。16时 50 分，博乐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完成现

场勘验鉴定。

㈢ 应急处置情况

2025 年 10月 27 日，事件伤亡人员李某已火化。施工承包人

金某向其亲属支付丧葬费用 10 万元。事件伤亡人员亲属与程某、

石某、金某还存在赔偿事宜争议，已起诉人民法院通过司法程序

解决争议问题。

㈣ 事件应急处置评估

事件发生后南城区街道积极组织开展现场救援，对死者亲属

安抚疏导，提供亲情关怀和法律援助，积极组织房屋业主、施工

承包人、死者亲属协商处理丧葬事宜。地方政府及应急、公安、

卫健等部门接报事件信息后，能够及时调度并开展救援和善后处

置工作，对事件现场及周边社会秩序管控有力，各部门之间信息

共享较为顺畅，未发生影响社会稳定的负面舆情。

三、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

㈠ 事件造成人员伤亡情况

事件共造成 1 人死亡，死亡人员：李某，男，汉族，身份证

号：133031197109XXXXXX，河北省衡水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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㈡ 直接经济损失情况

事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0万元。

四、事件原因和性质

㈠ 直接原因

李某在完成阳光棚顶棚铺设后，下至顶层地面过程中，安全

意识淡薄，未佩戴任何个人防护用品（如安全帽、安全带等），

且未采取任何防坠落安全措施，在移动过程中不慎踩空，从高处

坠落至二楼平台，导致颅脑损伤死亡，这是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。

㈡ 间接原因

1.施工组织及现场管理缺失：承揽人金某作为施工组织人，

未履行安全管理责任，未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及安

全技术交底，未为施工人员配备必要的安全防护用品，未在作业

现场设置安全防护设施及警示标识，也未安排专人进行现场监

护，对作业过程中的安全风险未采取任何管控措施，未组织现场

安全管理，是事件发生的间接原因。 ​

2.施工发包及委托环节违规：业主程某将阳光棚搭建委托给

金某时，未核实其是否具备相应的安全生产条件及资质；且未对

委托后的施工安全进行任何监管；整个施工发包、转委托过程均

未签订正式施工合同及安全管理协议，未明确各方安全生产责

任，导致安全管理链条断裂，是事件发生的间接原因。 ​

㈢ 事件性质

经调查认定，该起事件属于自然人与自然人之间的劳务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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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，不属于生产经营活动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
第二条规定，其适用范围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从事生产经

营活动的单位。自然人与自然人之间的劳务关系不适用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，此事件不属于生产安全事件。

五、事件防范和整改措施

1.作为房屋业主或业主施工的代理人应时刻树立施工时的

安全意识，任何环节、任何部位涉及安全生产行为，首先要明确

好安全职责，尽量找正规、有安全生产资质的施工单位来进行施

工，并明确安全职责和可能出现的伤亡事件的承担责任。

2.作为房屋业主或业主施工的代理人对自家施工要依据相

关的法律法规规定，按法律法规办事，未经相关部门审批通过的

工程禁止施工。坚决防止违法、违规的施工行为存在。

3.李某作为干零活的工人应加强安全意识防范工作，时刻对

自己生命安全负责，对涉及危害生命安全的施工行为坚决不做，

工作中务必做好个人防护，并时刻提醒身边人做好安全防范，并

明确雇佣方安全职责。

4.太湖阳光物业应时刻履行物业职能，对业主装修、施工中

存在的违法、违规行为要及时发现、及时制止，避免巡查、检查

走过场，应付了事。对处理解决不了的事要及时上报社区街道及

相关监管部门。

5.街道、社区要时刻履行属地安全管理职责，建立“发现－

劝阻－报告”闭环流程，要求物业公司、网格员对发现的所有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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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、无防护作业立即现场制止，并第一时间上报行业主管部门跟

进处理，确保违规行为在第一时间被有效干预。切实把工作做到

实处，加强属地与部门联动，把问题、隐患第一时间解决掉，尽

量杜绝不必要的伤亡事件发生。

博乐市“9·25”高坠亡人事件调查组

2025 年 10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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